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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通〔2023〕2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城区规范销售及禁止
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郴政通〔2023〕2号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市城区规范销售及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为加强城市管理，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降低噪声污染，消除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隐患，提升城市品质，保障公共

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现就郴州市城区范围内规范销售及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郴州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以下简称禁燃区，实际为城市建成区以及部分城乡结合部）具体为：滨河

路—青年大道—郴江路—苏仙路—卜里坪路—南岭大道—龙女温泉景区—南岭大道—同福路—同心路—寒溪路—万华路—

郴州大道—增湖路—兴城路—郴州大道—滨河路所形成的闭合区（详见附件）。

二、设立东湖公园（郴州长卷项目对面区域）和仙岭湖体育休闲公园（石盖塘区域）两处烟花爆竹燃放点，限于燃放

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品种。燃放时间为除夕至正月初六和元宵节每日5时至22时，除夕当晚可以延长至次日2时。

三、自本通告下发之日起，对禁燃区范围内不符合法定设定条件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停止办理相关行政许可。

四、自本通告下发之日起，公安机关原则上对禁燃区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停止办理

相关行政许可。

五、禁燃区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节日、婚丧嫁娶、乔迁、生日宴会等各类庆典活动中不得燃放烟花爆竹。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党员干部应带头严格执行本通告规定，杜绝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营造安全、低碳、环保、文明的城

市环境。

六、北湖区人民政府、苏仙区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和居（村）民委员会以及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

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将规范销售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切实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和监管。应急、宣

传、公安、市场监管、城管、民政、生态环境、住建、交通运输、教育、消防等部门按职责做好规范销售和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相关工作。

七、在禁燃区内非法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由相关部门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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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八、广大市民要自觉遵守本通告相关规定，并积极举报在禁燃区内非法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举报电话：0735

－12345。

九、本通告自2023年1月20日起施行。原《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城区规范销售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郴政

通〔2017〕6号）同时废止。

附件：郴州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图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2023年1月13日     

附件：郴州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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